
 

 

公有零售市場及列管夜市環境品質提升計畫申請作

業要點 

一、 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為推動「公有零售市場及列管夜市環境品質提

升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以提升市場及夜市環境品質，並活絡其成

長動能，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計畫執行期間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一月一日至一百十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 

三、本要點之申請機關為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下簡稱申請機關）；執

行機關為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以下簡稱執

行機關）。 

四、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公有零售市場（以下簡稱市場）：指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

（鎮、市、區）公所經營管理之零售市場。 

（二）列管夜市（以下簡稱夜市）：指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

市、區）公所合法登記或列管有案之夜間營業攤販集中場。 

五、 每處市場或夜市之經費申請上限為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 

申請機關得就本計畫市場或夜市營業場所相關設施之規劃、設置、增設

或汰換（以下合稱改善）申請經費： 

（一） 建物主體及環境綠美化設施：包含建物主體、內部裝修、入口意

象、招牌、牆面及周遭環境綠化美化等。 

（二） 安全設施：包含水溝整治、路面地磚舖設、建物屋頂漏水處理、

指標與導覽系統設置、老舊電線重新規劃與整理、無障礙設施增

設等具安全維護功能之設施。 

（三） 衛生設施：包含通風、集水、排水、公廁等具衛生整潔功能之設

施。 

（四） 優化市集服務設施：包含採光、照明、顧客休憩區、親子友善區、

文化特色展示區、共食區、區塊改造等。 

六、 執行機關應檢視所轄市場及夜市，就功能尚待改善之設施提出需求計



 

 

畫書予申請機關。 

申請機關應就需求計畫書彙提申請計畫書並填具初審意見表排定優先

順序，函報本部辦理。 

前二項計畫書中設施之工程費、工程管理費及各項設計監造費，應依據

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表、公共建設工程

經費估算編列手冊、各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所定建築工程造價標準、

政府採購法或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本計畫相關書表另行於本部工商輔導中心網站公告之。 

七、本部及申請機關之審查原則如下： 

（一） 應考量設施之使用狀況、現有功能、改善可行性及未來商機分析，

依其最適需求核予經費。 

（二） 土地取得及維護管理費用不核予經費。 

（三） 五年內曾受其他行政機關或本部計畫經費補助之項目不得重複

申請。 

（四） 市場或夜市所在之建築物，預計停止經營、暫停使用或變更使用

用途者，不得申請本計畫經費，以避免造成資源浪費。 

八、本部得邀請土木、建築、結構、消防、機電及設計美學等領域專家學者

組成審查會，就申請機關提報申請計畫書進行審查。 

本部受理申請計畫時，得派員會同申請機關及執行機關實地勘查，並得

邀請該等機關於審查時列席說明。 

九、申請機關及執行機關應依計畫就核定經費專款專用，且不得先行支用。 

申請機關應依下列期程，檢附相關資料函送本部辦理請款作業，必要時

得依實際工程進度及實際金額辦理： 

（一）第一期經費： 

1、撥款條件：完成工程發包，且契約成立後。 

2、撥付比例：撥付核定經費百分之五十。 

3、請款資料：計畫核定函影本、納入預算證明、經費請撥一覽表、

相關契約書。 

（二）第二期經費：  

1、撥款條件：竣工並完成驗收結算。 

2、撥付比例：按實際決算金額撥付餘款。 



 

 

3、請款資料：經費請撥一覽表、工程進度執行表、工程督導查核紀

錄、施工前、施工中、完工後之三者對比照片、執行

成果報告書、結算驗收證明書、工程決算書影本或相

關完工證明資料。 

各期經費撥付，經本部審核並報請行政院核定後，由申請機關檢具納入

預算證明及領據送財政部撥付相關經費。 

各執行計畫會計事項之處理及憑證、帳冊之保管，應依主計法規辦理。 

十、本計畫執行之控管如下： 

（一） 執行機關應於計畫核定後六個月內完成工程發包。 

（二） 相關設施改善期程原則應於本計畫執行期間內完成驗收程序並

付款予廠商結案。 

（三） 各項計畫工程品質及施工安全、衛生等事宜，由執行機關依政府

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設計、發包及施工，切實依預定進度執行，

並應於工程發包施工後，於每月五日前向本部函報工程進度。 

（四） 為瞭解本計畫執行情形，本部得派員實地督導，申請機關及執行

機關應配合辦理。 

（五） 申請機關及執行機關應配合本部提報執行情形及辦理示範性觀

摩或宣導活動。 

（六） 執行機關如需變更原核定之計畫，其增加之經費由執行機關負

擔，變更工項由申請機關審核，並函報本部備查。 

（七） 經核定之計畫因故需進行重大變更或無法執行者，申請機關應即

函報本部為必要之處理。 

（八） 執行進度落後或無法於計畫時程內完成者，本部得調整、刪減、

撤銷經費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理。 

（九） 經本部檢討調整、刪減或撤銷經費者，其已發生之契約債權債務

關係或已支付廠商費用者，由申請機關或執行機關自行籌措經費

並負責解決相關履約爭議事項。 

（十） 申請機關或執行機關違反本要點之規定，本部應駁回其申請；已

核准者，得撤銷之。  

十一、本要點所需經費由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支應。 



 

 

十二、申請機關應將計畫經費納入預算辦理，歲入科目應依財政收支劃分法

第十六條之一規定，列為稅課收入之統籌分配稅。 

十三、本部得委託相關法人或團體辦理本要點之作業事項。 


